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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特定會展產業設施運用辦法」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名稱：臺北市特定會展及特定創新

產業設施運用辦法 

名稱：臺北市特定會展產業設施運

用辦法 

為擴大本辦法之適用

標的，包含「特定創

新產業設施」，爰將本

辦法名稱新增「及特

定創新」文字。 

第一條 臺北市政府（以下簡稱本

府）為提升臺北市（以下

簡稱本市）特定會展及特

定創新產業設施之使用效

益，以落實重要會展及創

新產業政策及促進本市會

展及創新產業發展，特訂

定本辦法。 

第一條 臺北市政府（以下簡稱本

府）為提升臺北市（以下

簡稱本市）特定會展產業

設施之使用效益，以落實

重要會展產業政策及促進

本市會展產業發展，特訂

定本辦法。 

為擴大本條文之適用

標的，包含「特定創

新產業設施」，爰將本

條文新增「及特定創

新」與「及創新」等

文字。 

第二條 本辦法之主管機關為本府。 第二條 本辦法之主管機關為本府。 本條未修正。 

第三條 本辦法所稱特定會展及特

定創新產業設施，指本市

會展及創新產業設施具有

下列各款情形之一，經本

府指定者： 

一 委託民間經營管理，其

經營收入顯無法支應

有關支出。 

二 委託民間經營管理，於

契約存續期間內解除

或終止契約。 

三 基於執行重要會展及

創新產業政策或實現

重大公益目的。 

前項本市創新產業設施係

指提供以創新驅動引領產

業轉型升級，致力於技術

創新、服務創新、產品創

新或新興商業模式等具前

瞻性之產業發展或育成之

市有房舍、場所。 

 

 

第三條 本辦法所稱特定會展產業

設施，指本市會展產業設

施具有下列各款情形之

一，經本府指定者： 

一 委託民間經營管理，其

經營收入顯無法支應

有關支出。 

二 委託民間經營管理，於

契約存續期間內解除

或終止契約。 

三 基於執行重要會展產

業政策或實現重大公

益目的。 

一、為擴大本條文之

適用標的，包含

「特定創新產業

設施」，爰將本條

文新增「及特定

創新」與「及創

新」等文字。 

二、增訂第 2 項，規

定「本市創新產

業設施」係指「提

供以創新驅動引

領產業轉型升

級，致力於技術

創新、服務創

新、產品創新或

新興商業模式等

具前瞻性之產業

發展或育成之市

有房舍、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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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四條 特定會展及特定創新產業

設施之運用，由該設施之

財產管理機關（以下簡稱

管理機關）採下列方式之

一，經本府專案核准後辦

理： 

一 由管理機關自行運用

或管理。 

二  提供本府所屬機關

（構）、學校運用。 

三 指定由設立時本府捐

助之金額占其設立基

金總額百分之五十以

上之財團法人運用。 

四 依促進民間參與公共

建設法規定委託民間

營運管理。 

五 依臺北市市有財產委

託經營管理自治條例

規定，委託經營管理。 

六 依臺北市市有公用房

地提供使用辦法規

定，提供使用。 

特定會展及特定創新產業

設施之運用，除前項第一

款至第三款運用方式外，

管理機關應優先評估適用

前項第四款運用方式辦理

之可行性。 

依第一項第三款之運用方

式者，於專案簽報核准

時，應檢附行政契約草稿

及其他相關資料，詳述相

關運用用途、方式及期

間。 

第四條  特定會展產業設施之運

用，由該設施之財產管理

機關（以下簡稱管理機關）

採下列方式之一，經本府

專案核准後辦理： 

一 由管理機關自行運用

或管理。 

二  提供本府所屬機關

（構）、學校運用。 

三 指定由設立時本府捐

助之金額占其設立基

金總額百分之五十以

上之財團法人運用。 

四 依促進民間參與公共

建設法規定委託民間

營運管理。 

五 依臺北市市有財產委

託經營管理自治條例

規定，委託經營管理。 

六 依臺北市市有公用房

地提供使用辦法規

定，提供使用。 

特定會展產業設施之運

用，除前項第一款至第三

款運用方式外，管理機關

應優先評估適用前項第四

款運用方式辦理之可行

性。 

依第一項第三款之運用方

式者，於專案簽報核准

時，應檢附行政契約草稿

及其他相關資料，詳述相

關運用用途、方式及期

間。 

為擴大本條文之適用

標的，包含「特定創

新產業設施」，爰將本

條文新增「及特定創

新」文字。 

第五條 特定會展及特定創新產業

設施提供運用，應簽訂書

面契約，管理機關並應妥

善保存契約，釐正財產系

統土地、房屋及設施使用

現況資料，並將核准簽、

函及契約書影本函送本府

財政局錄案列管。 

第五條 特定會展產業設施提供運

用，應簽訂書面契約，管

理機關並應妥善保存契

約，釐正財產系統土地、

房屋及設施使用現況資

料，並將核准簽、函及契

約書影本函送本府財政局

錄案列管。 

為擴大本條文之適用

標的，包含「特定創

新產業設施」，爰將本

條文新增「及特定創

新」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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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六條 特定會展及特定創新產業

設施運用所簽訂之契約，

應載明有下列情形之一

者，管理機關得隨時終止

契約，停止其使用之意

旨，並得視情形載明運用

人不得請求任何補償： 

一 政府因舉辦公共事業

需要、公務需要或依法

變更使用。 

二 政府因開發利用、實施

國家政策或都市計

畫，必須收回。 

三 經本府依法出售。 

四 運用人運用設施違反

法令。 

五 運用人未經同意，擅自

將運用設施出租、分租

或以其他方式將使用

權轉讓他人。 

六 運用人受破產宣告或

解散。 

七 運用人未經同意，擅自

增設地上物、變更運用

設施或約定用途。 

八 因可歸責於運用人之

事由，致使用物或其他

設備毀損，而不修復。 

九 運用人違反契約約定。 

十 其他依法令規定得終

止契約。 

 

第六條 特定會展產業設施運用所

簽訂之契約，應載明有下

列情形之一者，管理機關

得隨時終止契約，停止其

使用之意旨，並得視情形

載明運用人不得請求任何

補償： 

一 政府因舉辦公共事業

需要、公務需要或依法

變更使用。 

二 政府因開發利用、實施

國家政策或都市計

畫，必須收回。 

三 經本府依法出售。 

四 運用人運用設施違反

法令。 

五 運用人未經同意，擅自

將運用設施出租、分租

或以其他方式將使用

權轉讓他人。 

六 運用人受破產宣告或

解散。 

七 運用人未經同意，擅自

增設地上物、變更運用

設施或約定用途。 

八 因可歸責於運用人之

事由，致使用物或其他

設備毀損，而不修復。 

九 運用人違反契約約定。 

十 其他依法令規定得終

止契約。 

為擴大本條文之適用

標的，包含「特定創

新產業設施」，爰將本

條文新增「及特定創

新」文字。 

第七條 特定會展及特定創新產業

設施運用期間屆滿或終止

契約時，運用人應即停止

使用，將特定會展及特定

創新產業設施點交並返還

管理機關，除法令或契約

另有規定外，不得請求任

何補償。 

第七條 特定會展產業設施運用期

間屆滿或終止契約時，運

用人應即停止使用，將特

定會展產業設施點交並返

還管理機關，除法令或契

約另有規定外，不得請求

任何補償。 

為擴大本條文之適用

標的，包含「特定創

新產業設施」，爰將本

條文新增「及特定創

新」文字。 



 

 

第 4頁，共 4頁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八條 運用人依前條規定返還特

定會展及特定創新產業設

施後，管理機關應釐正財

產系統土地、房屋及設施

現況資料，並應函知本府

財政局，解除列管。 

第八條 運用人依前條規定返還特

定會展產業設施後，管理

機關應釐正財產系統土

地、房屋及設施現況資

料，並應函知本府財政

局，解除列管。 

為擴大本條文之適用

標的，包含「特定創

新產業設施」，爰將本

條文新增「及特定創

新」文字。 

第九條 管理機關為辦理特定會展

及特定創新產業設施之運

用管理，得於年度相關預

算，依個案情形補助運用

人。 

第九條 管理機關為辦理特定會展

產業設施之運用管理，得

於年度相關預算，依個案

情形補助運用人。 

為擴大本條文之適用

標的，包含「特定創

新產業設施」，爰將本

條文新增「及特定創

新」文字。 

第十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第十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本條未修正。 

 


